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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建築法第三十六條附件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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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都市設計通過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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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開放空間預審通過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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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容積移轉現勘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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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容積移轉複勘附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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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復核會議紀錄附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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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4 年第三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一：建築物雨遮及考量建築物造型及立面景觀而於建築

物外牆設置裝飾板或裝飾物，其設置檢討施行疑義，

詳如說明。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  依 100年 4月 15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號函 (附

件一 )規定，「…五、考量建築物造型及立面景觀而

於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飾物，仍依各直轄

市縣 (市 )政府規定辦理。」  

二、  本案建築物外牆設置之整體造型連續式裝飾板 (附

件二 ,問題一 )，窗戶或開口上方為結構外露樑且並

同設置裝飾板，是否符合該函所述考量建築物造型

及立面景觀而於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飾

物，並於該處標註雨遮？  

三、  本案建築物外牆設置之整體造型連續式裝飾板 (附

件二 ,問題二 )，因考量整體立面造型的延續性，窗

戶或開口上方為結構外露樑且並同設置裝飾板，是

否符合該函所述考量建築物造型及立面景觀而於建

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飾物 (該部位為無開口

或台度 110 公分以上為違章之虞 )。 

四、  以上，敬提至「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

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審議檢討。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問題一 :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飾物 ,凸出

於建築物結構柱、樑外緣、外牆或陽台之外緣 ,不得

超出 60 公分並以通案決議;此案窗戶或開口上方為

結構外露樑且並同設置裝飾板 ,為整體立面設計考

量立面造型 ,且該外牆台度 110 公分以上 ,無違章之

虞。至於雨遮及其外緣設置造型裝飾板或裝飾物，前未決

[提案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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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否，請討論。  

二、  問題二 :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飾物 (該部

位為無開口或台度 110 公分以上無違章之虞),凸出

於建築物結構柱、樑外緣、外牆或陽台之外緣 ,不得

超出 60 公分並以通案決議。  

決議： 

 

提案二：本案宇成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申請台南市善化區善新段 141

地號新建工程 設置有關建物雨遮上方與樑外緣之水平造型

裝飾板、結構性過樑範圍之垂直造型柱、建築外牆外側之垂

直造型裝飾板。懇請復核委員同意。(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

公會) 

說明：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設置：建物雨遮上方與樑外緣之水

平造型裝飾板、結構性過樑範圍之垂直造型柱、建築外牆外側

之垂直造型裝飾板。(詳附件一、二、三、四)。並無礙通風、

採光等之功能，純粹建築裝飾造型語彙之設計，是否適用 103

年度第八次復核會議紀錄內提案四之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

板或裝飾物不得超過位於結構柱、樑外緣、外牆之最外緣六十

公分設計之基準？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建物雨遮上方與樑外緣之水平造型裝飾

板、結構性過樑範圍之垂直造型柱、建築外牆外側之垂直造型

裝飾板。(如圖說)。並無礙通風、採光等之功能，係屬建築裝

飾造型語彙之設計。故應可依 104年度第四次「台南市政府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紀錄臨時提案

ㄧ決議「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飾物，凸出於建築物結

構柱樑外緣，外牆或陽台之外緣，不得超出 60 公分，並以通

案決議」於雨遮及其外緣設置造型裝飾板或裝飾物，前未決議

可否，請討論。  

決議： 

 

提案三（1）：台南市中西區頂美段 1505 地號復審案件申請展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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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懇請覆核委員同意展延，敬請查照。(提案人：台南市建

築師公會) 

說明： 

一、依工務局「建照執造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案件處理

原則」 

(一)起造人未於前點規定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案件予以

駁回。但有其他特殊情況，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

具相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

核小組審議。 

(二)一百零二年六月一日以後掛號申請之案件，得適用本原則

規定。 

二、本案已於建造執照復審(103 年 06 月 27 日)起一年內(104 年

06 月 27日)通過容積放寬、開放空間審議、並於到期日前容

積移轉已辦理土地捐贈事宜，現因後續尚有都市設計審議及

結構外審之審議修正核備作業...等，無法於 104 年 6 月 27

日前送請復審到期日前完成複審作業，取得建造執照，懇請

委員給予展延六個月期限，至 104年 12 月 27 日前，以供完

成復審作業。 

三、懇請委員覆核本案是否符合規定。文件詳如附件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同意於予展延。 

二、 至於展延期限，視個案提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

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研議。 

決議： 

 

提案三（2）：台南市北區小北段 1071 地號復審案件申請展延事宜。

茲有目前審理中，位於台南市北區小北段 1071地號建造執照

申請案，擬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執造依建築法第三十

六條規定復審案件處理原則」，懇請覆核委員同意展延。(提

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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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工務局「建照執造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案件處理

原則」 

（一）起造人未於前點規定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案件予

以駁回。但有其他特殊情況，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

具相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

核小組審議。 

（二）一百零二年六月一日以後掛號申請之案件，得適用本原

則規定。 

二、 本案已於建造執照復審（103.06.18）起一年內（104.06.17）

通過容積放寬、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審議、結構外審，

並於到期日前容積移轉已掛件申請辦理土地捐贈事宜，前經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4年 3月 30日及104年 4月 28日（續）

召開「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104 年度第一次復核會議決議，本案建造執照審查改正

期限准予再展延至 104 年 9 月 30 日。 

三、現因後續尚有都市設計審議修正核備作業及開放空間審議核

定作業，建管主辦要求完成排水聯審作業及微波通信放射電

波範圍限制建築地區建築高度查詢作業程序後，方能進行後

續對圖作業…等，恐無法於 104 年 9 月 30 日送請復審到期

日前取得建造執照，因本案其他程序皆已完備，懇請委員給

予展延六個月期限至 105 年 3 月 31 日，以供完成後續送請

復審。 

四、懇請委員覆核本案是否符合規定。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同意於予展延。 

二、 至於展延期限，視個案提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

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研議。 

決議： 

 

提案四（1）：「台南紡織第二期商場兼旅館開發案」台南市東區東光

<p31>



 

段 1008 等地號，第一次展延即將到期，檢附相關事證提請申

請第二次展延。(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本案首次掛件為 103 年 6 月 24 日，經申請延審後得展延至

104 年 7 月 13 日。103 年 11 月 6 日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專案

小組審議會議結論，須完成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後，再提送第二

次專案小組會議。交通局於 104 年 4 月 2 日南市交綜字第

1040324875號函復「自南紡夢時代購物中心開幕日 104 年 2月

11 日起，執行五個月交通維持計畫，須於交通維持計畫結束

後，重新調查交通特性，…修正後再送交通局複審」。故本案

被要求於 104 年 7 月 11 日後重啟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後，才能

提送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故申請第二次展延。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同意展延，「建照抽查復核小組」。 

決議： 

 

提案四（2）：「台南紡織第二期住安大樓新建工程」台南市東區東光

段 1011等地號，第一次展延即將到期，檢附相關事證提請申

請第二次展延。(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本案首次掛件為 103 年 6 月 24 日，經申請延審後得展延至

104 年 7 月 13 日。103 年 11 月 6 日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專案

小組審議會議結論，須完成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後，再提送第二

次專案小組會議。交通局於 104 年 4 月 2 日南市交綜字第

1040324875號函復「自南紡夢時代購物中心開幕日 104 年 2月

11 日起，執行五個月交通維持計畫，須於交通維持計畫結束

後，重新調查交通特性，…修正後再送交通局複審」。故本案

被要求於 104 年 7 月 11 日後重啟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後，才能

提送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故申請第二次展延。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同意展延，「建照抽查復核小組」。 

決議： 

 

提案四（3）：「台南紡織商 65-2 住安大樓新建工程」台南市東區東

光段 1002等地號，第一次展延即將到期，檢附相關事證提請

申請第二次展延。(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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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案首次掛件為 103 年 6 月 24 日，經申請延審後得展延至

104 年 7 月 13 日。103 年 11 月 6 日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專案

小組審議會議結論，須完成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後，再提送第二

次專案小組會議。交通局於 104 年 4 月 2 日南市交綜字第

1040324875號函復「自南紡夢時代購物中心開幕日 104 年 2月

11 日起，執行五個月交通維持計畫，須於交通維持計畫結束

後，重新調查交通特性，…修正後再送交通局複審」。故本案

被要求於 104 年 7 月 11 日後重啟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後，才能

提送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故申請第二次展延。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同意展延，「建照抽查復核小組」。 

決議： 

 

提案五：建築工程因經費關係，土地得否如本案圖示僅部分使用？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  本案白河區內角里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座落於白河區

馬稠後段 433-51 地號土地上，該土地係屬特定專用

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 1164 平方公尺，現因經

費關係土地僅部分使用 805.89 平方公尺（如圖所示） 

二、  本案已取得（ 103）南工造字第 06481 號建築執造。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僅為基地之部分使用，並非法定空地

分割，自無須符合法定空地分割之相關規定，基地基於經費之

限制，土地僅部分使用，非法所不許。 

決議： 

 

提案六：因應台灣多雨高溫氣候，為提昇屋頂防水隔熱性能；既有

建築物應用防水隔熱節能設施（如鋼浪板節能設施）設置於屋

頂層上方，以降低屋頂平均傳透率 Uar值，提昇建築外殼日常

節能。該設施絕對高度≦1.5M以內，是否可視為防水隔熱節能

設施，以變更使用執照程序進行申請即可。(提案人：台南市

建築師公會)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該防水隔熱節能設施主要用意做為提昇建

<p33>



 

築物屋面換氣節能用途。針對設施絕對高度在 1.5M 以內所形

成之空間，除防水、隔熱、節能外已無利用之可能性，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第一條第九款(建築物高度)第四目(第十款第三目

至第五目之屋頂突出物)及第十款(屋頂突出物)第四目(突出

屋面之管道間、採光換氣或再生能源使用等節能設施)等條

文。已無本法所稱建造行為，該防水隔熱節能設施依本法第七

十三條相關規定，以變更使用之程序辦理即可。 

決議： 

 

提案七：顯示器面板科技廠房凌暉科技增建工程一案，擬免設置行

動不便者相關設施，惠請提案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

師公會) 

說明： 

一、 本案工程地點位於台南市永康區王行段 181 地號(永康科工

區)，建照申請原有廠房增建工程，增建二層使其為三層建

築物。 

二、 二層作業廠房為無塵室作業，作業人員需更換無塵衣及作業

鞋和手套，並通過 air shower 淋浴身體。(圖一、圖二) 

三、 本次增建二層作業線屬於站立式作業模式，不適合聘用行動

不便者從事本廠作業。(圖三、圖四) 

四、 本案建照申請增建工程，因廠內作業環境關係，擬依建築技

術規則第 167條規定〝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

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免

設置行動不便者相關設施。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擬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 條規定中因

使用用途特殊之建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故決議僅電

梯及垂直增建樓梯免無障礙之設置，其它無礙設施，如無障礙

廁所等依規定設置。 

決議： 

 

提案八：本所擬於台南市永康區鹽東段 722 號地號上申請食品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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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其建照申請免設置行動不便者設施，惠請提案討論。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 食品工廠製程符合 GMP 廠房衛生環境條件，作業人員進入工

廠線時需套工作服裝、更換作業膠鞋及雙腳泡消毒水池(如

圖一圖二)，通行路徑有障礙。 

二、 作業廠房內部會設置活動排水溝以利作業人員每日整理及

清潔。 

三、 因食品工廠作業環境需要並不適用無障礙設施設置，本案准

以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條規定〝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

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

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

之規定。〞免設置行動不便者相關設施。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擬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 條規定中因

使用用途特殊之建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故決議僅電

梯免無障礙之設置，其它無礙設施，如無障礙廁所、無障礙樓

梯等依規定設置。 

決議： 

 

 

提案九：有關申請建築執照基地須併用與他人共有水利用地

留設基地內通路連接建築線者，得否依民法 820 條有

關共有物管理之規定辦理。(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 本案水利用地座落於新市區大營段 3119地號已申請「廢水」

核准證明文件(詳附件一)，並依 103年第 9次「台南市政府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記錄-縣

公會提案 6：未完成土地編定使用時，於取得該水利用地之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後，得將其納入建築基地而連接建築線，

據予申請建築許可，惟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時，不得將該水

利地計入基地面積檢討。(詳附件案二) 

二、 本案以上述水利用地與基地內留設之通路達 6M 供通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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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 1723、1723-2~1723-12地號等 12筆地號已公證基地

內通路同意使用。(詳附件三) 

三、 本案起造人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 96 分之 90 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得否依民法 820 條共有物管理辦法，檢具土

地權利資料據以申請建築執照。(詳附件四)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請另詢法制室釋示之。 

決議： 

 

提案十：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均為畸零地，合併後仍為畸零地是否

適用「臺南市公有畸零地或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作業要

點」(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 本案私有土地(詳附件)欲合併之公有土地經檢討均屬畸零

地，且合併後亦仍屬畸零地，然因該合併後土地三面臨接計

畫道路，而唯一臨接之鄰地亦已建築完成；故依此條件是否

符合「臺南市公有畸零地或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作業要

點」第2點第1項第1款規定(私有土地及相鄰之公有土地均為

畸零地，非合併不能建築使用) ，得申請核發公有畸零地合

併使用證明書。 

二、 另本案私有土地(詳附件) 依目前條件能否依「臺南市畸零

地使用規則」第七條第一項第2款規定(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

成不能合併使用)，得申請建築執造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基地(私有土地:廣慈段 346、347、348、

349、350等五筆地號)為畸零地，因相鄰公有土地(廣慈段 345

地號為畸零地)未建築完成，無法適用「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

則」第七條第一項第 2款規定; 故本案基地(私有土地)與相鄰

公有土地合併後雖屬畸零地，但其鄰接土地(廣慈段 351 地號，

建號:廣慈段 179-000)業已建築完成，無可再合併之對象，符

合「臺南市公有畸零地或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作業要點」

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私有土地及相鄰之公有土地均為畸

零地，非合併不能建築使用， 得申請核發公有畸零地合併使

用證明書;合併完成後依「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七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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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 2 款規定(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不能合併使用)，得申

請建築。 

決議： 

 

提案十一：工廠類建築物設置貨梯，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79條之 2檢討防火遮煙性能，應如何設置始可適法？(提

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所述，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機道、

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

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

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  

前項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

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時，昇降

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之限

制；……。  

二、  依目前通過新材料、新技術及新工法驗證之遮煙捲

門系統，其僅具遮煙性，但不具任何防火時效及阻

熱性能。而通過驗證之 60A 防火遮煙門之最大尺寸

門寬 122CM、門高 244CM。  

三、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檢討，

如貨梯門為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而於昇降機

道出入口 2 公尺範圍天花板下方設置高度 50 公分以

上之防煙垂壁以取代其遮煙性能是否可行？  

四、  若不可行，於昇降機前設置一小時防火時效之昇降

機間，其昇降機 (貨梯)間出入口設置 60A 且具遮煙

性能之防火門，因門寬及門高之限制載貨之推高機

無法進入貨梯(門寬 185 公分 )。若出入口之防火門

改用具 60A 之防火鐵捲門，是否可取代其遮煙性能？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工廠類建築物設置貨梯，應依 94.07.05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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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營字第 09400837581 號解釋函說明四略以：「…建築物內之

挑空部分、電扶梯間、樓梯、昇降梯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

間及其他類似部分，如僅貫穿第 79 條之 1 第 1 項所列用途部

分，得免依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區劃分隔，但……有貫穿第 79

條之 1 第 1 項所列以外用途部分，仍應依第 79 條之 2 規定區

劃分隔。」辦理。上開貨梯若位於使用類組為 C類之生產線部

分，應免依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區劃分隔，則無防火遮煙性能

檢討之必要。 

決議： 

 

臨時提案一：本所擬於申請工廠一案，其建照申請守衛室是否需設

置無障礙廁所，惠請提案討論。(提案人：陳重宜建築師事

務所) 

說明：本案於一宗基地內，興建 2棟建築物，分別為 A棟作業廠房，

B 棟守衛室，A棟作業廠房已設置無障礙廁所，B棟守衛室屬守

衛人員專用空間是否可免設置無障礙廁所，惠請討論。 

決議： 

 

臨時提案二：本市宊南區海東段 1424 地號以原私設通路（舊案）連

接建築線申請建照，但有關私設通路寬度之認定疑義，提請

討論。(提案人：吳建國建築師事務所) 

說明： 

一、  本基地屬於 67.12.已領有南工造字（外）第 9186

號建造執照，及 70.12.17 南工使字第 71213 號使用

執照之部分（私設通路原同意寬度為 5 公尺），詳附

件一。  

二、  本案私設通路屬於 79.5.1 重測之宊南區海東段

1423 地號（原案保留地）之部分，並於 88.12.23 分

割出之 1423-6 地號，且寬度增加為 6 公尺。（重測

後面積增加，詳附件二  ）  

三、  104 年度本案以 1424 地號申請建造執照，並引用「臺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二項，免檢附土地權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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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但依技術規則第二條第四款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六公尺。 

（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但已領得使用執照或合法建築物證明者

申請建築所留設之私設通路，其原面臨該通路建造之建築物

申請增建、改建、修建或重建者，不在此限。) 見附件三。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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